
彰化縣溪州鄉南州國民小學學區愛心服務站實施辦法   

壹、依據：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。  

貳、目的：  

（一）運用社區資源，使學校及社區緊密結合。  

（二）適時提供協助，促使學童上放學更加安全。  

（三）透過社區參與，使學校和社區溝通管道暢通。  

參、主辦單位：教導處訓導組。  

（一）遴選程序：  

1.學校依實際需要，遴選具適當位置之優良商店並徵得其   

同意。  

2.發給『愛心服務站』識別標誌。  

（二）愛心服務站服務項目：  

1.學童有困難能提供協助。  

2.提供學童借用電話聯絡家人。  

3.發現在外逗留未歸的學童及學童有不當言行主動與學  

校聯絡。  

4.其他相關事項之協助。  

（三）宣導事項：  

1.利用上網公告、親師座談、聯絡簿、假期通知單等方式，

讓家長明瞭愛心服務站的位置及功能，並與

子女溝通利用方式。  

2 利用兒童朝會介紹愛心服務站的位置及功能，讓學生有

需求時，會主動尋求協助。  

肆、獎勵：學年結束時，致贈感謝狀。     

伍、本計畫經呈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  

    訓導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      

 

 

 


